
新竹縣政府 112年度廉政會報會議召開情形摘要表 

開會時間/地點 
112年 10月 4日(星期三)上午 9時 30分 

本府 2樓簡報室  

 

 

 
主席 楊縣長文科、陳秘書長季媛 

出席人員 

葉委員一璋、陳委員惠美、陳委員恩民、周處長

秋堯、雲處長天寶、謝處長明輝、彭處長惠珠、

陳處長偉志、陳代理處長盈州、戴處長志君、傅

處長琦媺、陳處長欣怡、陳處長美志、黃處長文

琦、劉處長家滿、古處長瓊漢、魏處長文元、章

處長宗耀、林局長信雄、陳局長中振、蕭局長宏

杰、殷局長東成、黃局長國峯、李局長安妤、楊

局長郡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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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112年度廉政會報會議結論及執行情形 

編號 專案報告內容 決議結果 
主（協）辦 

單位 
執行情形 

一 

國有公用財產使用

管理全國性專案稽

核報告 

有關專案報告中所發現問題及提

出建議事項，請各單位充分掌握

財產使用情形，避免閒置或被佔

用之情形發生。 

各單位 

本案專案稽核報告函發業務單

位依建議事項辦理，持續追蹤

執行情形。 

二 
金錢債權管理全國

性專案稽核報告 

請各機關單位針對經管之未獲清

償案件，確實依法辦理催收及移送

執行，並定期追蹤後續債權清償及

追繳情形，以維機關權益；債權憑

證並應由專責人員管理並建立管

控機制。 

各單位 

本案專案稽核報告函發業務單

位依建議事項辦理，持續追蹤執

行情形。 

三 

兒童育樂與校園設

施專案稽核策進專

報 

有關專案報告所發現之問題，請各

相關單位充分瞭解及掌握，就建議

事項研議後續處理措施，另請政風

處彙整各單位辦理情形，於下次會

報提出。 

各單位 

本案專案稽核報告函發業務單

位依建議事項辦理，持續追蹤執

行情形。 



編號 提案內容 決議結果 
主（協）辦

單位 
執行情形 

一 

針對高風險業務且媒體關

注案件，擬加強本府廉政相

關作為案，提請討論 

請各位一級主管務必參加高階主

管法紀訓練，另關於盤點本府廉政

風險職務部分，請人事處、行政處

配合辦理進行盤點，提供各單位職

期輪調參考 

各單位 持續辦理 

二 

有關訂定統包採購及營建剩

餘土石方自主檢核表 2 種，

提請討論 

有關統包採購及營建剩餘土石方等

自主檢核表，請教育局對所屬學校

加強宣導及協助指導 

教育局 持續辦理 

三 
有關本府試辦偏鄉地區採購

聯繫平臺案，提請討論 

請本府政風處、主計處及原民處等

單位，配合組成專案小組，實地至

本縣偏遠、原鄉及未設政風機構之

機關進行訪視或舉辦座談，協助提

升偏遠地區採購專業能力。 

原民處 

主計處 

政風處 

持續辦理 



四 

有關道路養護工程須注意施

作數量是否重複計算，以及

計算工作項目數量所援引之

規格是否正確，提請討論 

有關工程結算部分應注意事項，請

各單位參照說明所提醒部分，該扣

除的部分是否扣除、爰引之標準規

範是否正確，損耗部分是否有重複

計算，以避免國庫損失。 

各單位 持續辦理。 

 


